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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
沪浦知局〔2022〕25号

关于印发《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 2022 年地理标志保护
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局机关各处室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：

现将《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 2022 年地理标志保护专项行动

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上海市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

2022 年 9 月 30 日

上海市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2022年 10月 9日 印发

(共印 6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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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东新区知识产权局 2022 年地理标志
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地理标志保护的指导意见》（国知

发保字〔2022〕11号）及《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关于开展 2022年地理

标志保护专项行动的通知》（沪知局保〔2022〕21号）工作要求，进

一步打击侵犯地理标志违法行为，规范地理标志及专用标志使用，全

面推进“南汇水蜜桃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（浦东新区）”建设，

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在引领区建设和乡村振兴事业等方面的基础保障

作用，结合浦东实际，制定 2022年地理标志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

如下：

一、实施时间

2022年 9月 30日—11月 30日。

二、重点内容

会同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公安分局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及区农

技推广中心、区农协会等部门联合开展地理标志保护专项行动，强化

对生产流通领域地理标志保护的监督检查。重点查处以下地理标志违

法行为：

（一）通过使用地理标志产品名称或者产品描述，使公众误认

为该产品来自获得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产地范围的；

（二）在产地范围之外都相同或者类似产品上使用获得保护的

地理标志产品名称或其意译、音译、字译，或者同时使用“类”“型”

“式”“仿”等表述的；

（三）未经批准擅自在产品上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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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在产品上使用与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相似的标志，使公众

误认为是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；

（五）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，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，擅自使用

与地理标志商标相同或近似文字的行为；

（六）伪造、擅自制造地理标志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、擅自

制造地理标志注册商标标识的行为；

（七）销售上述产品的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保护力度

严格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《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

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中欧地理标志协定》《上海市浦东新区建立高水平

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若干规定》等相关规定，按照方案要求组织开展专

项行动，强化地理标志保护，重点对辖区内的大型商超、农贸市场、

进出口超市、果品零售店等地理标志产品密集型场所开展高频率的深

度检查，对涉嫌违法行为进行快速查处并落实相关整改措施。

（二）加强工作结合

在开展地理标志保护专项行动中，要注重与《南汇水蜜桃国家

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（浦东新区）建设工作细化方案》相结合，

按照《地理标志产品 南汇水蜜桃》（DB31/T346-2013）有关规定，规

范南汇水蜜桃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的生产活动，同时助推国

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建设各项目标任务的有效落实，从而促进

浦东地理标志保护和乡村振兴工作的整体提升。

（三）加强舆论宣传

与区农业农村委、区农技推广中心、区农协会及其他联勤联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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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搭建相关平台，充分利用电视、报纸、广播、网络等宣传媒体，

全方位、多层次地开展地理标志保护相关宣传活动，着重宣传地理标

志保护制度和法律法规。及时发布地理标志产品的相关信息，指导市

民识别真假地理标志产品，创造广大市民亲密接触、了解地理标志产

品的机会提高社会公众对地理标志产品的认知度，提升相关地理标志

产品的质量品质和品牌效应，助推区域特色经济发展。


